附件1
2019年机动车“三检合一”检验机构监督检查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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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检验机构名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人
	

	机构所在地址
	
	通讯邮箱
	

	计量认证编号
	
	证书有效期
	年    月     日   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最高管理者
	
	技术负责人
	
	授权签字人
	

	条款
	类别
	检查内容及要求
	单项判定
	检查情况简要描述

	1
	法律地位、
资质、变更
	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应在有效期范围内，经营范围应包含机动车检验检测项目，是否有涉及影响检验检测公正性的生产、销售、维修等经营项目。
	(未发现不符合
( 不符合
	

	
	
	查看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证书应在有效期范围内，能力附表是否包含某一类（或几类）车型完整的安检、环检和综检的业务能力。
	
	

	
	
	机构发生变更以及其他依法需要办理变更的事项时，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事宜。
	
	

	2
	落实“三检合一”政策
	收集并宣贯《关于贯彻实施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交函〔2018〕275号）文件，是否采取对外宣传“三检合一”政策。
	(未发现不符合
( 不符合
	

	
	
	承诺书和“三检合一”检验流程、收费、检验项目等是否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有无非法中介、违法人员内外勾结，扰乱正常工作秩序。
	
	

	
	
	货车是否按照要求实施“一次上线、一次检测、一次收费，同时出具安检、环检和综检的结果报告”，是否有重复检验项目、重复收费和多次进站、分段多次检验。
	
	

	3
	人员、场所和设备的能力
	机构人员配置是否满足开展“三检合一”车检业务的能力，检验检测工作的人员，是否具有相应的教育、培训和相应的技能，引车员是否持有与承检车型想适应的准驾资格。现场对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授权签字人基础理论考核是否通过。
	(未发现不符合
( 不符合
	

	
	
	工作场所是否满足“三检合一”的业务要求，具备承检“三检合一”车型的能力。
	
	

	
	
	设备配置是否满足“三检合一”项目要求，检验检测设备应经过量值溯源符合规范要求；检验检测软件控制系统经确认是否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要求，并加以唯一性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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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条款
	类别
	检查内容及要求
	单项判定
	检查情况简要描述

	4
	检验过程检查及抽查检验记录、报告
	现行的检验检测作业指导书是否符合“三检合一”的要求，检验人员是否按承检车型、业务类型、相关标准及管理规定要求实施检验，有无违反公正性的不正当竞争情况。
	(未发现不符合
( 不符合
	

	
	
	抽查“三检合一”实施后的检验记录和报告，“三检合一”车辆的检验结果档案中应有安检、环检和综检的记录和报告。
	
	

	
	
	查看检验项目、参数是否按照“三检合一”政策规定实施，记录、报告的格式和结果信息应符合检验标准和“三检合一”文件的要求。
	
	

	
	
	是否存在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项目不全，未经检验检测直接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现象。
	
	

	
	
	是否存在检验检测结果与原始数据不一致，且无法溯源的现象。
	
	

	
	
	是否存在替换、调换应当被检验检测的对象，进行检验检测并出具检验检测数据或者结果的；编造原始数据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现象。
	
	

	
	
	查看记录、报告人员标识、报告签发、印章及资质认定标识是否齐全、符合规定。
	
	

	
	
	不得有超出资质认定能力范围出具数据和结果。
	
	

	
	
	检验操作、数据记录及传输是否符合标准规范要求。
	
	

	本次检查符合项目      项，基本符合项目      项，不符合项目      项。
现场检查结论：( 符合          ( 不符合
情况说明：


受检机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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